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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4 年 10 月 19 日的信(S/2004/836)。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

瑞典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四次报告(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

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安德烈·杰尼索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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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5 年 1 月 17 日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致意。现谨回应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18 日的照会，附上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四

次报告（见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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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瑞典反恐措施执行情况第四次报告 
 
 

 谨就 10 月 18 日的查询对你在信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如下： 

 一. 反恐机制的有效性 
 

1.1 

 作为欧洲联盟成员，瑞典积极参与拟定各项欧洲一级的反恐政策。欧盟打击

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列出了正在执行和预计将要执行的所有措施，并为国家

层面的工作构建框架。此外，下列措施值得提及： 

刑事调查和起诉 

 瑞典执行了 2002 年 6 月 13 日通过的《欧洲联盟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决定》。

这意味着自 2003 年 7 月 1 日开始，瑞典法律具体包含一项恐怖主义罪，凡被证

实犯有《框架决定》所述任何行为的，将以恐怖主义罪判刑。 

 为履行《关于欧洲逮捕证的欧洲框架决定》所规定的义务，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根据欧洲逮捕证从瑞典引渡的法令》。 

 检察长决定授权斯德哥尔摩国际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和

起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虽然有关案件并非由这两名检察官专管，但实际上

大部分此类案件都是由他们来处理的。 

恐怖主义与其他刑事犯罪活动的联系 

 瑞典安全局既是一个执法机构，也是负责国内安全的一个部门，它的职责除

其他外还包括防止和侦察恐怖主义犯罪。安全局在工作中还关注恐怖主义嫌疑分

子或恐怖活动涉嫌促进者的其他犯罪活动，并在这方面与国家刑事调查部及其他

区域和地区级的警察部门保持互动。国家刑事调查部是瑞典国家警察总局的另一

个业务部门。 

对潜在恐怖主义袭击目标的人身保护 

 在瑞典，显要人物的保护由安全局负责，首先是对王室、首相和其他内阁成

员、重要公众人物和外国驻瑞典使团代表的保护。根据政府近期的一项决定，安

全局显要人物保护司的资源将大量增加。预计政府将发出扩大显要人物保护范围

的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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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出现的威胁的战略分析和预测 

 安全局的战略分析处负责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当前及新出现的威胁，包括恐怖

主义进行战略分析评估。评估报告将构成长期规划的一个基础，并送达其他有关

政府机构。 

1.2 

 虽然反恐工作一般都是艰巨的，但在执行任务时还没有遇到非比寻常的困

难。 

1.3 

 适用于反恐的刑事诉讼条款基本上也适用于普通的刑事诉讼。但是，有一些

特别条款适用于非瑞典公民。如担心非瑞典公民有恐怖主义犯罪意图或意图协助

恐怖主义犯罪，在特定条件下可被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可对外国犯罪嫌疑

人采取强制措施，包括窃听通信和截取邮件。 

 瑞典法院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理论上所有情报都可以提交给法院。 

 参与防止和侦查恐怖主义融资活动的有关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不断，以增加对

这一领域现象和发展的了解。（请同时参考 1.4.2） 

1.4.1 

秘密行动 

 执法秘密行动是允许的，但行动时必须遵守一些一般性原则。不能为了刑事

调查或侦察的目的而犯罪，也不能煽动他人犯罪。 

犯罪团伙资金走向的追踪 

 在追踪有组织犯罪的资金方面没有特别的调查技巧。普通条款适用。 

截取通过因特网和其他方式进行的通信信息 

 截取电信前的先决条件是进行具体认真的初步调查，还需要由检察官申请法

院作出特别决定。如为涉嫌威胁国家安全的案件，包括恐怖主义案件，上述先决

条件要求可有所松动。 

切断恐怖主义团伙的连接链 

 中断这一领域的联结一般适用普通条款和做法。 

1.4.2 

 各政府机构间有一个专门的非正式网络供交流信息和经验。在部一级，网络

包括司法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在政府机构一级包括安全局、金融调查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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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调查部内设机构）、金融管理局、军事情报和安全局、国防广播电台局、及

海关。 

 瑞典一些政府机构联手合作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金融调查

处、金融监察局、检察长、海关、瑞典税务局、以及瑞典国家反经济犯罪局。在

合作框架内，各方努力统一看法，统一方针，采取必要行动打击洗钱犯罪。到目

前为止，这项工作的重点在于所谓的付款代理人。这些代理人经常被称为替代付

款代理人，因为它们的活动是在银行界之外进行的。合作小组的工作旨在草拟一

份报告，阐述洗钱问题，对进行法律评估并提出措施建议，其中可能包括修改法

律的建议。分析表明：在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一领域的立法非常复杂，特别是在刑

法方面，情况很难评估。 

1.5  

 瑞典没有一般性证人保护方案，但这个问题目前正在审议中。不过那些个人

安全可能受到严重犯罪行为威胁的人仍可以获得新的身份。国家警察总局受理更

换新身份的申请，由它将申请提交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裁决。 

 二. 海关、移民和边境控制的有效性 
 

一般性事项 

 瑞典海关开发设计了一个包括供应链从起点到终点各个环节的所有利益相

关者在内的供应链安全方案（StairSec®）。StairSec®不仅照顾到了商业界对顺

利、快速运输的需要，同时也通过与瑞典海关结成伙伴关系加强了海关控制。

（www.stairsec.se） 

 在开发 StairSec®的同时，瑞典海关还做了以下工作： 

• 在战略和实际操作层面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当局开展合作， 

• 加强与其他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的合作，以交流情报和分析方面的信息

和经验， 

• 对风险分析和其他业务工作系统进行微调， 

• 改进技术设备，以识别和侦察在运输途中可能被动过手脚的运输工具， 

 总之，采取上述措施的主要目的是： 

• 为受权经营者创造安全、高效的货物流动， 

• 把安全货物流同其他货物流分开，也就是受权安全供应链的概念， 

• 改进方法，在所有进入或离开瑞典领土的交通工具中挑出高风险的控制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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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大约 90％的进口申报都是以电子方式进行的，电子出口申报的数量也很

大。火器进口或出口可用电子申报，没有限制。为提高供应链安全保障，瑞典海

关采用了瑞典 StairSec®供应链安全模式。 

1.6 b) 

 在瑞典，客运和货运的管理是分开的。客运管理由警方负责，货运则主要由

海关管理。然而，海关有义务应要求协助警方管制人员，同样，警方也有义务协

助海关管制货物。瑞典海岸警卫队的一项任务是协助瑞典海关管制海上货物，也

可以对船员实行人身管制。各当局之间定期交流情报和信息，在政策和操作层面

的合作相当广泛。 

1.6 c) 

 瑞典 2001 年 3 月实施《申根公约》。这意味着取消内部边界（与其他申根伙

伴之间的边界）上的边境管制和边境监测——涉及人员方面的管制。由于其所有

邻国都参加了申根合作，所以瑞典现在没有对外陆上边界。不过国际机场仍被看

作对外边界。 

 瑞典海岸警卫队借助雷达监测，对瑞典海岸线和公海进行全面监视。除此以

外，还有船只和飞机二十四小时在领海和公海上巡逻。 

 在打击越境犯罪方面，瑞典与其邻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北欧国家间签定了

双边和多边警务合作协定。波罗的海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了波罗的海地区打击有

组织犯罪工作队。这个多学科合作项目促进了信息和情报的交流。这些国家还参

加了波罗的海地区边境管制合作会议。会议的一项工作是在该地区开展联合行

动。显然，欧洲联盟和申根合作在边境管理和打击跨国犯罪（包括恐怖主义）方

面，对瑞典意义重大。 

 在货物管制方面，瑞典海关与挪威、丹麦和芬兰签定了边境管制协定。根据

这些协定，流动海关监察队对边境进行管制；协定包括防止涉及货物移动的越境

恐怖活动。各国当局定期举行会议，并建立分组专门处理不同类型的威胁。 

1.6 d) 

 瑞典法律规定，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客运业者商——必须应要求向警方或

瑞典海关提供乘客资料，如姓名、同行者、旅程安排、行李、预定和支付等信息。

警方和海关出于执法目的可要求得到这些信息。信息是在需要知道的基础上提

供，或应当局的要求提供。瑞典海关情报人员利用信息清单协助挑选管制对象。 

1.6 e) 

 根据关于提高船只和港口设施安全的（欧共体）第 725/2004 号条例，瑞典

海事管理局被指派为海事安全协调中心，及瑞典海事安全主管当局。这意味着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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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海事管理局的职责除其他外还包括促进、跟进和通报海事安全措施的应用，并

协调、执行和监测船只和港口设施安全措施的应用。瑞典海事管理局独立于警方。

秘密警察获得的关于恐怖威胁的信息均通过专门渠道传达给瑞典海事管理局的

稽查员，然后再由瑞典海事管理局告诉每个船运公司的一名指定人员。 

 瑞典根据上述欧共体条例的附件，定期对港口设施进行安全审计，并且对港

口设施实行出入管制。港口（设施）的大小、位置、运输方式及其他一些因素决

定了以何种措施来限制人员出入设施，例如设岗、建围栏、围墙或设路障。禁区

通过监视摄像头管控出入。瑞典海事管理局为每个港口设施核定一份港口设施安

全计划，其中规定了有关港口设施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并具体规定审计和出入

管制的周期。 

 瑞典通过了《瑞典海事安全法》补充上述条例，允许对港口设施里的所有人

（包括工作人员）进行搜身。《瑞典海事安全法》还规定未得授权者不得出入港

口设施。《瑞典海上交通法令》授权地方当局在必要时可对港口设施邻近水域实

行出入限制。 

 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有身份证，都有责任同乘客一样接受管制。许多港口设施

都使用监测设备管制乘客和行李，如 X 射线仪和金属探测器等。一旦发现危险物

品，乘客必须将其交出。 

 危险货物和物资依据《国际海洋危险品准则》进行处理。危险货物分为不同

类别。《国际海洋危险品准则》规定了何种货物可由客轮运输，并规定货物如何

装载以保证安全。附加细则规定见《危险货物运输法》等法规。 

 机场安全由瑞典民航局和国家警察总局负责。这两个部门已建立起快速有效

的直接信息交流渠道。 

 瑞典执行欧共体条例 2320/2002 的规定，即民航运输的所有乘客和货物在起

飞前都要经过检查。主管当局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可对机场调度员进行查核。机场

工作人员及其行李在进入机场安全区域时要经过屏检和管制。禁区工作人员有特

殊身份证，这样可防止未经授权人士进入禁区。货物空运过程中，所有危险物资

都分开放置以保安全。 

 三. 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武器的管制措施 
 

1.7 

 瑞典还没有正式接受世界海关组织提出的建议，但世界海关组织的大部分建

议都得到瑞典海关的遵守。例如瑞典海关领导了波罗的海地区政府间多边合作总

体项目作业委员会的交叉火力项目。这是一个长期项目，除其他负责当局外，主

要与瑞典警方合作，以增加对非法武器情况的了解。瑞典海关还负责协调名为“火

球”的联合（欧洲联盟）海关行动。这个行动由理事会海关合作工作队决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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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打击非法火器贩运。目前正努力在瑞典海关和警方之间开展更高效的信息交

流。 

1.8 

 火器的进出口受到限制，要有进口许可证才能进口。然而，进口商/出口商

无须提前向海关提交许可证——货物报关时向海关出示证明文件、授权证书等即

可。但战略性武器和军民两用产品在进口或出口前必须向海关申报。特别规定还

适用于猎枪。丹麦、芬兰和挪威的旅行者携带用于狩猎或竞赛目的的武器入境时，

只要他们有各自国家发放的持武器执照，并且武器入境不超过三个月，就不必出

示进口许可证，但必须向瑞典海关出示本国发放的持武器执照，并正式填写一份

武器申报表。 

1.9 

 必要时，瑞典海关有权核证各种执照和其他官方文件。 

1.10 

 瑞典海关对进口、出口和转口的各类程序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分析。 

 《武器法》(瑞典法规 1996：67)对火器的持有、火器的贸易和武器、弹药运

进瑞典等事项作了规定。颁发火器执照须遵守严格规定。执照可以撤销。警方保

持一份执照登记册。武器执照持有人有义务遵守安全运输或储存管制规定。警方

每年至少一次对武器经销商进行检查，并定期检查射击俱乐部。运经瑞典的武器

必须拆卸。 

 目前正在讨论实行更为严格的规定，以防止武器流入非法市场。 

援助和指导 

 在援助其他国家实施决议方面，瑞典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提供了总

共 400 000 克朗的援助。 

 瑞典在 2004-2005 年期间向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执法合作中心提供多达

2 000 000 克朗的援助。 

 瑞典每年为在阿曼和约旦的伊拉克警察的基本培训提供 12 000 000 克朗的

援助。这项任务帮助打击伊拉克的恐怖活动，具有反恐性质。2004-2005 年的目

标是培训 32 000 名伊拉克警察。 

 在阿富汗，瑞典每年向协调联合国在阿富汗各项活动的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贡献 3 500 000 克朗。联阿援助团的警察在警备和安全事务上向特别代表提供咨

询意见，并监督由联合国以外的组织领导的有警察参与的项目。联阿援助团在各

项反恐活动中担当顾问和监督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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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科索沃，瑞典每年向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提供 39 600 000 克朗的

援助；每年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提供 2 200 000 克朗的援助。联合国科索沃特

派团支持组建科索沃当地警察部队。在当地警察部队建立之前，由联合国科索沃

特派团负责执勤任务，并行使科索沃警察部队的职责。因此，一旦有事发生，联

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将参与反恐活动。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通过欧安组织科

索沃特派团对科索沃警察学校的新警官进行培训。在目前局势下，培训课程包括

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内容。 

 


